附件1

关于陇川县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调整

方案（草案）的报告

——2021年8月23日在陇川县第十七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上

陇川县人民政府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的规定，受县人民政府委托，现向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作陇川县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和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

一、收回、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情况

（一）收回2020年部分政府债务限额和核定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情况

1.2019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经陇川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批准，陇川县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179460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124354万元、专项债务限额55106万元。

2.2020年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经德宏州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批准，德宏州财政局下达陇川县陇川县新增政府债务限额83100万元，其中：专项债务限额83100万元。
3.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经陇川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批准，陇川县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262560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124354万元、专项债务限额138206万元。

4.收回2020年部分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经德宏州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批准，德宏州财政局收回陇川县2020年部分地方政府债务限额7000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7000万元。

5.核定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德宏州财政局核定陇川县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255560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117354万元、专项债务限额138206万元。（详见附件表一）

（二）2021年新增债务限额情况
1.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经德宏州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批准，德宏州财政局下达陇川县2021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3500万元（2021年提前批次），其中：专项债务限额3500万元。（详见附件表二）

2.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根据德宏州财政局下达陇川县2021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陇川县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计划调整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259060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117354万元，专项债务限额141706万元。（详见附件表三）

二、收回政府债务限额有关依据及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相关规定

（一）收回政府债务限额有关依据

按照《德宏州财政局关于收回2020年部分政府债务限额和核定2020年政府债务限额的通知》（德财债〔2021〕38号 ）的文件精神，在前期逐笔核实政府债务限额大于限额空间基础上，省财政厅对各州因债务核减，债务人发生变动后不属于政府债务并由企业偿还以及特定政策对应额度不再使用等情形，依法收回各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德宏州财政局参照云南省财政厅收回限额原则和方式，收回陇川县部分政府债务限额。

（二）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相关规定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财政部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号）、《德宏州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部分2021年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的通知》（德财债〔2021〕36号）等相关规定，陇川县财政局要按照德宏州财政局下达的新增政府债务限额，编制政府债务限额调整方案（草案），经陇川县人民政府报陇川县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并按照“谁举借、谁偿还”的原则，按时还本付息。

2.新增专项债券资金要依法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积极支持交通、水利、乡村振兴等重点投向领域，优先支持在建工程后续融资，不得安排除租赁住房建设以外的土地储备项目，不得安排一般房地产项目，不得安排产业项目，不得盲目举债铺摊子，不得用于偿还债务，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和楼堂馆所等中央明令禁止的项目支出。

3.新增专项债券资金实行专户存储、专账核算、专项使用的资金管理制度，严禁发生截留、挪用、挤占专项债券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对资金拨付进度慢、安排使用不合理不合规的地方，上级财政部门将予以通报和约谈，对不按程序和违法违规使用专项债券资金的地方，一经查实，将按规定严肃追究责任。

4.按照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新增专项债券管理规定，项目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要切实履行债务偿还责任，及时将专项债券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足额缴入国库和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确保专项债券项目对应的收入能够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逾期未缴本息的，除按转贷的当期债券票面利息两倍折成日息予以罚息外，原则上当年不再安排新增债券额度。

三、地方政府债务限额调整建议

根据德宏州财政局收回的陇川县2020年部分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下达的陇川县2021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提出如下陇川县政府债务限额调整建议：

1.相应调减陇川县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7000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7000万元。（详见附件表一）

2.相应增加陇川县地方政府债务限额3500万元，其中：专项债务限额3500万元（已纳入年初预算，本次不作预算调整），与之对应的新增专项债券资金3500万元用于陇川县帮董水库工程。（详见附件表四）
经上述调整，陇川县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259060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117354万元、专项债务限额141706万元。（详见附件表三）

四、进一步加强政府债务管理的措施
陇川县人民政府将在陇川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指导下，根据本次会议批准的政府债务限额调整方案以及提出的审查意见和要求，认真抓好预算执行，加强债务资金管理，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

（一）落实限额管理，在法定限额内依法依规举债。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要求，贯彻落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制度，在批准的限额内，通过发行政府债券或外债转贷依法依规举借债务，对违法违规举债融资或变相举债行为，严格按照相关债务问责办法进行责任追究和倒查问责。在发行政府债券时，综合考虑地方经济发展需要和债务风险状况，量力而行，不盲目发行政府债券，确保政府债务不发生任何风险。

（二）加快新增债券使用进度，规范使用债务资金。督促指导项目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做好发债前的准备工作，加快新增债券资金拨付和使用进度，及时跟踪新增债券资金项目安排情况，促进新增债券资金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坚决杜绝资金闲置和滞留国库。加强政府债务资金监管，防止截留、挤占、挪用地方政府债券资金或改变既定的资金用途，自觉接受人大、纪检监察和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确保债务资金安全、规范、高效使用。

（三）强化债务风险管控，确保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督促项目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切实履行偿债责任，制定举借债务偿还计划，按期偿还债券本息，确保政府债务不出任何风险。陇川县人民政府已制定《陇川县2021年债务化解实施方案》，明确了防范和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的目标任务，陇川县人民政府将进一步督促各相关部门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细化目标任务，严控债务增量，积极稳妥化解存量。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州委州政府关于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的重大决策部署，督促各相关部门提高政治站位，压实责任，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